
网厅单位年度基数调整操作说明 

一、业务描述 

通过年度基数调整功能，缴存单位可以办理单位职工的公积金跟住房补贴的年度基数调

整业务。 

二、业务规则 

1.同一缴存单位,一年内只能进行一次单位年度基数调整。 

2. 关于年度基数调整相关规定： 

（1）允许单位年度基数调整受理的时间：以公积金中心公告为准，系统根据中心要求进行

设置。如果设置为每年的 7-8 月，缴存单位应在 7-8 月内完成单位基数调整受理，否则系统

将关闭受理操作。 

（2）受理时单位缴至年月控制：以公积金中心公告为准，系统根据中心要求进行设置。如

果设置为 6月，则要求缴存单位的缴至年月必须大等于 6月，方可在允许受理的时间段内申

请单位年度基数调整。 

（3）启用时单位缴至年月控制：以公积金中心公告为准，系统根据中心要求进行设置。如

果设置为 6月，则要求缴存单位的缴至年月必须大等于 6月，方可对申报的单位年度基数调

整进行启用。启用时单位经办须前往受托银行领取基数调整表，确认无误后方可启用新的基

数进行汇缴。 

（4）限高保低要求：公积金中心根据当地政策对公积金缴交设置限高保低参数。参数分别

为“个人缴存（工资）基数上下限”和“月缴存上下限”。住房补贴缴交不设限制。 

相关说明：a.单位年度基数调整方式默认为以个人缴存（工资）基数为准，即根据“现个人

缴存基数”自动计算出“现月缴存额”；b.当公积金的“现个人缴存基数”输入超出参数范

围时，系统进行控制并且有相应提示信息展示，超标数据需进行修改；C.住房补贴没有限高

保低设置。 

3.年度基数调整流程：受理-审核-启用。 

4.月缴额计算口径：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总额=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单位住房公积金

月缴存额；职工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职工缴存（工资）基数*职工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计



算结果进行四舍五入到元；单位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职工缴存（工资）基数*单位公积金缴

存比例，计算结果进行四舍五入到元。 

5.若新开户单位未进行过汇缴，则不允许进行单位年度基数调整。新开户单位如遇个别需调

整的情况，可通过柜台受理个人基数调整。 

三、操作步骤 

菜单路径：申报业务-单位年度基数调整 

 

初进入页面时，系统会弹出提示：当前缴至年月，如图： 

 

注意点： 

若当前缴至年月不符合要求，页面有相应提示，单位需汇缴至规定年月后方可进行年度基



数调整申请，如图： 

 

3.1 申请 

3.1.1 单笔申请 

点击【申请】，进入年度基数调整操作页面，如下图： 

公积金： 

 

住房补贴： 



 

注：单位补贴调整操作跟公积金一致，以下以公积金调整为例说明。 

点击【查询】，筛选出单位下所有的个人账户状态为正常的职工信息，如下图： 

 

在职工信息列表中，勾选需要修改的职工信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职工的“现个人实际工资”、

“现个人缴存基数”（设置完“现个人缴存基数”后系统自动计算返显出“现月缴存额”）

等信息,如下图： 



 

注意点： 

1、“现月缴存额”是系统根据输入的“现个人缴存基数”自动计算返显的，无需手输。 

2、因各中心有限高保低政策，单位用户进行公积金调整时请根据所属中心的要求输入“现

个人缴存基数”。 

3、“现个人缴存基数”、“现个人实际工资”为必填项。 

确认修改完职工的基数后，选择“调整原因”。然后下拉至变更材料列表，根据实际情况勾

选材料名称，如下图： 

 

选择完材料名称，返回至页面中间的按钮栏，如图： 



 

点击【保存】 

 

进入影像资料上传操作页面，如图： 

 

选择相应的影像材料，进行上传： 



 

 

确认完影像材料后，点击【保存】 

 

页面提示：交易成功，即完成职工的基数调整申请信息受理保存。 

 



3.1.2 批量申请 

进入年度基数调整操作页面，点击【导出】，即导出单位所有正常在缴的职工信息，如图： 

 

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导出后的单位职工信息并保存，如图： 

 

注意点： 

1.文档中只要保存有调整的数据即可，无需调整的数据必须删除，否则上传不成功。 

2.“现月缴存额”是根据“现个人缴存基数”由系统自动计算的，因此无需输入。 

3.“现个人缴存基数”、“现个人实际工资”为必填项。 

因各中心有限高保低政策，单位用户进行公积金调整时请根据所属中心的要求输入“现个人

缴存基数”, 否则批量上传不成功。 

保存好批量文件后，返回至网厅的受理操作页面，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需要提交的变更材料名

称，如图： 



 

选择材料后返回按钮栏，点击按钮【批量导入】，如图： 

 

在弹出的文件导入页面中，点击【选文件】，选中已保存的文档，点击【上传】即可完成职

工基数调整信息上传，如图： 

 



文件导入成功结果提示： 

 

点击结果提示页中的【确定】，进入影像资料上传操作页面： 

 

选择材料名称，上传相应的材料： 

 



提交完相应的材料后，点击【保存影像】，即完成申请保存： 

 

提交结果： 

 

 

温馨提示： 

1、若缴存单位的补贴账户跟公积金账户无关联，需登陆住房补贴账号进行基数调整申请。 

2、若缴存单位的补贴账户跟公积金账户有关联关系，保存完公积金/住房补贴调整申请信息

后，可以点击【申请】，再次进入年度基数调整操作页面，在“单位账号”文本框中下拉选

择账号，切换住房补贴/公积金账户，继续调整保存，如图： 



 

保存完公积金账户跟住房补贴账户的调整记录后，列表页面有 2条审核状态为“已保存”的

数据，如图： 

 

3.2 修改 

允许修改的前提条件： 

只有“已保存”状态的数据允许修改。 

勾选审核状态为“已保存”的数据，如图： 



 

点击【申请】，进入年度基数调整操作页面： 

 

点击【查询】，页面显示单位下所有的个人账户状态为正常的职工信息（包含之前已保存的

数据），如图：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数据修改（新增或者修改之前已保存的数据），如图： 



 

注意点： 

“现月缴存额”会根据输入的“现个人缴存基数”自动计算返显，无需手输。 

确认修改完职工的信息后，选择“调整原因”。然后下拉至变更材料列表，根据实际情况勾

选材料名称，返回到中间按钮栏，点击按钮【保存】，进入影像资料上传操作页面： 

 

上传保存完相应的影像材料后，即完成修改数据的保存。 

3.3 提交 

只有“已保存”状态的数据允许提交。 

选择审核状态为“已保存”的数据点击【提交】,如图： 



 

提交后，即完成单位年度基数调整申请。提交后，可在当前页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显

示查询结果。 

温馨提示： 

1、若缴存单位的补贴账户跟公积金账户无关联，需登陆住房补贴账号进行提交。 

2、若缴存单位的补贴账户跟公积金账户有关联关系，可同时勾选 2条审核状态为“已保存”

的数据点击提交，页面会弹出确认提示：如图： 

 

同时提交住房补贴跟公积金调整记录后，2条记录的审核状态同时变化，如图： 



 

3、注意事项：缴存单位 1年只能调整 1次年度基数，请确认信息无误后再进行提交操作。 

4、提交成功后可通过网厅查看年度基数调整流程进度，只有当审核状态为“审核通过”时，

方可到柜面办理启用操作，开启新一年度新基数的汇缴工作。 

 

3.4 撤回 

只有审核状态为“已受理”的数据允许撤回。 

选择审核状态为：“已受理”的数据，点击【撤回】： 



 

撤回成功后，状态变为“已保存”，如图： 

 

撤回成功后，单位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数据,完成后进行提交。 

3.5 作废 

状态为“已保存”、“已受理”、“审核通过”的数据允许作废。 

勾选需要作废的数据： 



 

点击【作废】，弹出提示：交易成功！审核状态变为：作废！ 

 

作废成功后，原受理数据将被清理，单位可重新进行受理。 

3.6 年度基数调整清册导出 

只有状态为“已启用”的数据允许导出。 

勾选状态为“已启用”的数据： 



 

点击按钮【年度基数调整清册导出】，则导出成功： 

 

导出后数据查看： 

 

3.7 基数调整变更汇总打印 

只有状态为“已启用”的数据允许打印。 

勾选状态为“已启用”的数据： 



 

点击【基数调整变更汇总打印】，进入预览模式：允许打印或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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